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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國泰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茲載列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發佈之《國泰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發
行科技創新債券收到中國人民銀行准予行政許可決定書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國泰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朱健
董事長

中國上海
2025年6月13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朱健先生、李俊傑先生以及聶小剛先生；
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周杰先生、管蔚女士、鐘茂軍先生、陳航標先生、呂春芳
女士、哈爾曼女士、孫明輝先生以及陳一江先生；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李仁傑先生、王國剛先生、浦永灝先生、毛付根先生、陳方若先生以及江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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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泰泰海海通通证证券券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关关于于发发行行科科技技创创新新债债券券收收到到中中国国人人民民银银行行

准准予予行行政政许许可可决决定定书书的的公公告告

本本公公司司董董事事会会及及全全体体董董事事保保证证本本公公告告内内容容不不存存在在任任何何虚虚假假记记载载、、误误导导性性陈陈

述述或或者者重重大大遗遗漏漏，，并并对对其其内内容容的的真真实实性性、、准准确确性性和和完完整整性性承承担担法法律律责责任任。。

近日，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人民银行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银许准予决字〔2025〕第 75 号）（以下简称行政许可决定

书）。根据行政许可决定书，中国人民银行同意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

不超过 150 亿元人民币的科技创新债券，专项用于支持科技创新领域投融资。行

政许可有效期为 2025 年 6 月 11 日至 2027 年 6 月 10 日。在有效期内公司可自主

选择分期发行时间。

公司将按照《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

令〔2005〕第 1号）、《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操作规程》（中

国人民银行令〔2009〕第 6 号）和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证监会公告〔2025〕第 8

号等相关规定，做好科技创新债券有关信息披露工作，确保披露的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

特此公告。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6 月 14 日


